
中共蚌埠市委办公室
蚌办〔2022〕4号

中共蚌埠市委办公室 蚌埠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《蚌埠市城市管理局职能配置

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》的通知

各县、区党委,县、区人民政府,市直各单位:
《蚌埠市城市管理局职能配置、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

定》经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审核后,已报市委、市政府

批准,现予印发。

中 共 蚌 埠 市 委 办 公 室

蚌埠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2年1月12日  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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蚌埠市城市管理局

职能配置、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

第一条 根据省委编办《关于设立蚌埠市文化体育旅游

局和城市管理局的批复》(皖编办〔2021〕277号),制定本

规定。

第二条 市城市管理局是市政府工作部门,为正县级,挂

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牌子。

第三条 市城市管理局负责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城市管

理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,落实省委、市委的工作要求,在履

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对城市管理工作的集中统一领

导。主要职责是:

(一)贯彻执行国家和省、市有关城市管理的方针、政策和

法律、法规、规章;研究拟订全市有关城市管理的规范性文件。

(二)负责城市污水处理费、城市道路占用挖掘修复费的

征收。

(三)管理城市主次道路、桥梁、地下管线、城市照明、城市

防汛排涝、市区山林、园林绿化工作;指导监管燃气、供水、供

热、污水处理和城市节水工作;指导监管美化亮化工作。

(四)负责全市市容环境卫生综合管理,拟订相关规范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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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、规划、计划并组织实施;负责全市市容环境卫生设施的

规划、建设管理、监督工作;负责大型户外广告的设置规划及

管理工作,组织实施户外广告设施使用权的出让工作;牵头开

展全市城市管理各项专项整治行动;负责全市生活垃圾、餐厨

垃圾、建筑垃圾管理、处置的指导和监督,对垃圾处置企业运

营实施监管;负责推进垃圾减量化、资源化、无害化处置工作,

指导督查全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。

(五)负责全市城市管理及行政执法工作的业务指导、组

织协调、监督检查和考核评价;负责组织实施市级数字化城管

建设和管理工作。

(六)履行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的全部行政处罚权;履行城

市规划区域内规划管理方面部分行政处罚权;履行环境保护

管理方面的建筑施工噪声污染、建筑施工扬尘污染、餐饮服务

业油烟污染、露天烧烤污染的行政处罚权;履行工商管理方面

的违规设置户外广告的行政处罚权;负责全市跨区域及重大

复杂违法违规案件的查处。

(七)负责全市城市管理执法队伍规范化建设;组织开展

全系统执法人员业务培训;负责全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文书、

服装、装备的统一制式;负责各区城市管理局(区城市管理行

政执法局)主要负责人的提名。

(八)负责城市管理领域的信访、投诉、复议、应诉及法律

法规规章的普及宣传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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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九)负责城市管理行业质量、安全监管工作;监督落实质

量、安全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;拟订相应的规章制度并监督执

行;组织或参与重大质量、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;承担法律、法

规规定的其他安全生产职责。

(十)完成市委、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
第四条 市城市管理局设下列内设机构:

(一)办公室。负责文电、会务、机要、档案、后勤、目标管

理、效能建设、人大议案建议和政协提案、市长热线、综合调

研、文稿起草等机关日常工作;负责双拥、招商、网站及政务公

开、舆情应对、应急管理、内保、综治(扫黑除恶)、国安、民族宗

教、保密、信访、地方志、人口计生等工作。

(二)市容环境管理科。负责制定全市市容管理工作的标

准、规划、计划并组织实施;承担大型户外广告设置的监管,指

导县(区)店招标牌设置管理工作;牵头生态文明建设工作、卫

生公共体系建设;承担全市农村垃圾综合整治协调工作;负责

全市生活垃圾、餐厨垃圾、建筑垃圾的管理、处置的指导和监

督,对垃圾处置企业运营实施监管;负责对各县区市容环卫管

理、生活垃圾、餐厨垃圾的运营管理进行检查、监督、指导、协

调、考核工作;参与市容环卫设施规划建设竣工验收,加快循

环经济产业园建设。

(三)政策法规科。组织行业规范性文件的调研、起草、审

查和报批,承办系统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工作;负责行业法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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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、宣传、培训和规范性文件的清理汇编工作;牵头开展“双

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;承担行政审批和营商环境建设工作;负责

权责清单制度建设、信用体系、诚信建设工作;负责城市管理

行政执法人员资格证和执法证的办理、管理;负责指导和规范

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案件查处、指导县区依法开展行政审批

工作。

(四)执法信息科。负责全市城市管理、监督、考核、指挥、

协调,牵头文明城市创建工作、群众满意度测评,承担市城市

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日常工作;负责全市数字城管的指挥、协

调、监督和考核工作;按照“大数据+指挥中心+执法队伍”执

法模式,指挥、协调本单位执法工作;负责城市管理行政执法

队伍规范化建设及管理工作;承担行政执法科技与信息化、非

现场科技执法工作;对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中的不作为、乱作

为等问题进行调查取证;组织协调全市市容和环境整治、城市

周边环境整治、共享单车管理、违法建设治理、跨区及全市有

较大影响的执法等工作;指导全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业务工

作,受理执法队伍投诉工作;负责政风行风评议、牵头行业大

气污染防治;配合相关部门开展食品安全、不文明祭祀、打击

传销、非机动车整治、扫黄打非等工作。

(五)财务装备科。拟订系统财务、审计制度并监督执行;

负责依法征收费用的管理;负责机关并指导监督局属单位国

有资产、专项资金及财务管理工作;对预算执行情况和决算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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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审计监督;负责工会工作;组织对局属单位法人代表的离任

审计和正常审计工作;负责编制全市执法执勤装备购置计划

并组织实施,指导各县区做好执法装备配置工作。

(六)组织人事教育科。负责局属单位党组织、领导班子

和干部队伍建设;负责机关、局属单位的人事劳资、机构编制、

局管干部考察、任免、教育培训工作,管理机关及直属单位科

级干部人事档案;负责出国(境)人员有关政审报批和证照管

理工作;检查本系统企业劳动用工、内部工资分配和社会保险

工作;负责机关离退休人员和局属单位离退休干部服务管理

工作;负责宣传思想和意识形态工作;负责党组理论学习中心

组学习;负责政务新媒体、政务信息;负责编制干部思想政治

教育培训计划并组织实施;负责政工系列职称申报、评审。

(七)市政园林管理科。负责制定全市市政公用设施运行

及园林管理相关的标准并组织实施;拟订市政基础设施年度

维修计划;监督检查市区主次道路、桥梁、城市照明、防汛排

涝、园林绿化等市政基础设施养护工作;指导监管美化亮化工

作;参与市政、园林绿化改建项目的审批、验收和移交工作。

(八)公用事业管理科。负责全市公用事业的行业管理工

作,拟订城市市政公用设施管理的具体办法,并组织实施;负

责城市供水、排水、供热、燃气、地下综合管廊及生活污水处理

等市政公用设施的运行管理工作;负责城市节水用水监督管

理工作;负责加快推进再生水回用工程建设,参与全市重大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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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事业建设项目的竣工验收工作;负责安全生产相关工作。

机关党委。负责机关党建、廉政建设目标任务、乡村振

兴;负责局属单位的党群工作。

第五条 市城市管理局机关行政编制24名。设局长1
名,副局长3名。科级领导职数12名(含机关党委专职副书

记1名)。

第六条 市城市管理局所属事业单位的设置、职责和编

制事项另行规定。

第七条 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对本规定的执

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,其调整由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

按规定程序办理。

第八条 本规定自2022年1月12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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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 共 蚌 埠 市 委 办 公 室 2022年1月12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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